附件6：
2011年湖北省研究与开发计划申报指南

（科技兴贸）

一、总体要求

充分发挥我省科技及产业优势，不断扩大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规模，加快转变外贸出口增长方式。围绕我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、产品技术含量高、国际市场竞争力强，有较强出口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组织申报。

二、申报领域
1、光机电一体化，重大装备制造、汽车关键零部件；

2、生物技术；

3、新能源及节能环保；

4、精细化工及新材料；

5、农产品精深加工；

三、支持重点
1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、技术含量高、国际市场竞争力强、前景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项目。

2、国家及省级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、省创新型示范企业、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产品出口项目。

3、我省科技计划重大专项、重点项目研究开发的产品出口。

4、“走出去”参展洽谈取得优良效果的企业。
四、支持方式
对科技型企业的新产品研发活动予以补助性支持。
五、申报要求
1、2010年度同一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达100万美元以上且仍保持良好出口势头，申报时能提供与出口额相符的出口合同及海关报关单；

2、项目申报数量：地级市不超过3项，直管市不超过2项，国家高新园区与科技兴贸基地不超过2项。

